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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        

实际控制人拟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√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√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□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 

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，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

更，由林敏鑫先生变更为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 

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，使得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，

由林敏鑫先生变更为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 

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，使得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

更，由林敏鑫先生、洪旭璇女士变更为徐小敏先生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 

二、变更后第一大股东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 

公司名称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 8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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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 84,365.0301 万元 

成立日期 1999 年 3 月 10 日 

主营业务 

围绕“节能、减排、智能、安全”四条产品发

展主线，专注于油、水、气、冷媒间的热交换

器、汽车空调等热管理产品及其相关产品的研

发、制造和销售。 

法定代表人 徐小敏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控股股东名称 徐小敏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徐小敏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-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

2025 年 11 月 27 日，浙江银轮机械

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

三十一次会议，同意通过协议转让的

方式以现金受让洪旭璇等 20 名公司

股东合计持有的深圳市深蓝电子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蓝股份”）

2,031.3514 万股股份，占公司股本

总额的比例为 43.22%，成为公司的

控股股东。 

 

三、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2025 年 11 月 27 日，收购人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轮股份”或

“收购人”）与转让方洪旭璇等 20 名公司股东及林敏鑫等 3名核心原始股东签署《股份转

让协议》，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以现金受让洪旭璇等 20 名公司股东合计持有的深蓝股份

2,031.3514 万股股份，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43.2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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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直接持有公司 2,031.3514 万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

43.22%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，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徐小敏先生将成为公司实际

控制人。 

公司将依托银轮股份的资本优势与产业平台，进一步拓宽资本运作渠道，获得更灵活

的发展空间；同时，银轮股份在热管理行业积累的优质客户资源将深度赋能，助力公司绑

定大客户打通产业链上下游，实现业务协同发展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银轮股份将稳步推进公司的发展战略，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，

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，为公司持续经营提供保障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

平台(www.neeq.com.cn)的《收购报告

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50）等文件。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

平台(www.neeq.com.cn)的《权益变动

报告书》(公告编号: 2025-045、

2025-046) 。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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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，收购人成为

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

以任何形式转让，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上述限制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动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

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一、《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》  

二、《股份转让协议》  

三、《收购报告书》 

 

 

 

 

 深圳市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1 月 27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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